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开展 2025 年黄山区就业见习岗位(企业)征集工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太平湖风景区管委会、黄山太平经济开发区， 区直各单位，区内各企业：
 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印发安徽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皖人社发〔2017〕54 号)，《关于做好2024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(皖就办〔2024〕1 号)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提高就业见习服务保障能力，更好服务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 16－24 岁失业青年等。经研究，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一批就业见习岗位：
1、 征集范围
 全区范围内依法成立(注册)、登记的各类企业、民办非企业等社会组织均可申请。
2、 申报条件 
1． 单位应合法经营，制度健全，管理规范; 
2． 能够持续提供一定数量的见习岗位，委派专人负责见习人员工作指导; 
3． 为见习人员提供部分基本生活补助，并办理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; 
4．见习岗位应符合青年实践能力提升需要，具有一定知识、技术、技能含量和业务内容，具备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保护措施和劳动安全卫生条件。
三、申报材料
 1.见习基地申报材料：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、《黄山市黄山区就业见习基地申报表》(附件 1)、《黄山市黄山区就业 见习基地申请报告》; 
2.见习岗位申报材料：《黄山市黄山区就业见习岗位年度计划表》(附件 2)。
四、见习对象
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 16－24 岁失业青年。
5、 补贴办法 
1.见习人员基本生活补贴。见习期限为3－12 个月，见习期 间见习单位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 2000 元的生活补助。根据见习 人数，对见习单位按照每人每月 1400 元的标准给予就业见习补贴。 
2.见习指导和相关保险费用。按照见习人员人均 200 元、 100 元标准给予见习单位一次性见习指导费和购买人身意外伤 害险补贴。






附件1
黄山市黄山区就业见习基地申报表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性质
	
	所属行业
	

	单位人数
	
	网  址
	

	经办人
	
	工作部门及职务
	

	办公电话
	
	手  机
	

	传  真
	
	电子邮箱
	

	单位地址
	

	单位简介
	

	见习岗位
情  况
	拟接收见习人员数量
	接收见习人员时间

	
	
	

	见习人员每月
生活补贴标准
	
	拟留用比例（%）
	

	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

（单位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	当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推荐意见

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审核意见
	

         （盖  章）
  年   月   日




附件2
黄山市黄山区就业见习岗位年度计划表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见习岗位名称
	拟接收见习
人员数
	占单位该岗位
总人数比例（%）
	学历要求
	专业要求
	主要见习内容
	见习待遇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

